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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坪。二、合乎政府訂定配住人身分標準配售予平民而非標售者。三、

平價住宅之售價不大於興建成本，其貸款興建之利息部分，由政府負擔

者。」以說明此種平民住宅之涵義，作為認定事實之準則，既未逾越上

開法律之規定，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此種平民住宅之認定標準，因社會

經濟狀況之演變，自應隨時為合理之調整。事實上財政部其後對於特

定情形之住宅（如為配合拆除違章建築，而配售與拆除戶之整建住宅

等），亦已先後另訂認定標準，併予敘明。

釋字第二六八號解釋（79.11.9.）

【解釋文】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廿九日修正公布之考試法第七條規定：「公

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

者，其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如認此項規定有欠週

全，應先修正法律，而在法律未修正前，考試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

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二項則規定：「公務人員

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考試

總成績，須達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錄取標準」，增設法律所無

之限制，顯與首述法律使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資格之規定不符，並有

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不予適

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人民依法參加考

試，為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必要

途徑，此觀憲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甚明。此種資格關係人民之工作權，自

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權利，不得逕以命令限制之。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八

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考試法第七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時取得

兩種考試之及格資格」，原為避免欲取得兩種考試及格資格之應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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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應試之煩。惟兩種考試之錄取標準，法律並無必須相同之限制，則

兩種考試所訂錄取標準不同時，對於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尚難不

予兼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如認此項規定有欠週全，

應先修正法律，考試院雖曾擬具於同條增設「但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

員，其考試成績，未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標準者，不得兼取

其及格資格」之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然經立法院於六十九年十

一月四日議決，維持該法第七條條文，不予修正（見立法院公報第六十

九卷第八十九期第二至十八頁）。而考試院則於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修

正發布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

同時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考試總成績，須達到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錄取標準」，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致同為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而有不能同時取得兩種考試及格資格之情形，

顯與當時有效之上述法律使考試及格人員同時取得兩種資格之規定不

符，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

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二六九號解釋（79.12.7.）

【解釋文】

依法設立之團體，如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者，

以行使該公權力為行政處分之特定事件為限，有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

人能力。行政法院六十年裁字第二三二號判例，與此意旨不符部分，嗣

後不再援用。至關於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爭執，究應提起行政訴

訟，或提起民事訴訟，與上開判例無涉，不在本件解釋範圍內；其當事

人如已提起民事訴訟經判決確定者，自無訴訟權受侵害之可言，併此說

明。

【解釋理由書】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此觀訴願法第




